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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ATIONAL UNITED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4）

有關上市覆核委員會聆訊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公
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舉行上市覆核委員會聆訊後，本公司接獲上市覆核委員會署
理秘書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之函件，
要求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前提交書面陳詞以向上市覆核委員會提供進一
步資料（「進一步聆訊陳詞」），並邀請本公司及上市科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出席
進一步聆訊（「進一步聆訊」）。

由於中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北京政府對當地居民實施嚴格的出行
管控，且本公司辦公室自中國農曆新年假期起暫停大部分業務。辦公室停止運作導致
本公司難以取得必要資料以及時預備提交陳詞。因此，本公司已申請將提交進一步聆
訊陳詞的限期延至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申請已獲聯交所批准。

進一步聆訊亦已延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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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而有關買賣
仍然暫停進行及將繼續暫停進行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承董事會命
國家聯合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紀開平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紀開平先生（主席）及郭培遠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安景文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文先生、邱克先生及陳燕雲女士。


